
附件三

 

《「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  
2006 年 9 月 11 日會議的初步成果  

 
 

主要共識  

  為回應「十一五」規劃，高峰會就香港未來發展應採

取的策略方向，達成了多項共識。與會者十分支持香港應按

照「十一五」規劃中提出進一步強化作為國際金融、貿易和

航運中心的地位。在 “三個國際中心 ”當中，與會者認為金融

中心的地位最為重要。香港須致力保持這方面的優勢，以及

爭取在國際舞台上處於領先行列。這樣，香港才能維持本身

的獨特角色，並繼續在國家經濟建設現代化和發展，以及國

家經濟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作出貢獻。  

2.  此外，與會者普遍同意，香港應更好地發揮 “一國兩制 ”
原則賦予香港的獨特身分。香港應主動探究在 “一國 ”的理念

下可為國家作出貢獻的範疇，例如財務、金融及人民幣業務

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要保持香港在 “兩制 ”下的獨特優勢，

包括我們的法制、稅制和營商環境，從而利用我們的專長，

協助國家與國際接軌。  

3.  另外，高峰會提出以下跨界別因素，以加強我們經濟

的競爭力，及使  “三個國際中心 ”得以持續發展，以期達至卓

越的水平 - 

(a) 滙聚大批優秀人才；  

(b) 推動貨、人、資金和資訊的自由及有效率流動；  

(c) 維持高質素的專業服務以及信息和科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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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d) 平衡社會和經濟發展以及環境保護，以促進持續

發展；以及  

(e) 加強與內地相關當局的聯繫。  

以上因素將由四個專題小組進一步討論及考慮。這些跨界別因

素對加強我們的競爭力和支持 “三個國際中心 ”的持續發展，至

為重要。  

具體策略建議  

4. 與會者就下列四個範疇提出了多項具體策略建議：  
 

z 金融服務  

z 航運、物流及基礎建設  

z 商業及貿易服務  

z 專業服務、信息、科技及旅遊  

(a) 金融服務

5.  與會者認為，在 “三個國際中心 ”當中，即金融、貿易

和航運中心，金融中心的地位最重要，香港須致力保持這方

面的優勢。這取向也符合內地的利益。香港與內地兩個金融

體系的關係，應該是互助、互補和互動的。香港的金融平台，

可協助內地金融體系提升資金融通的效率，並支持內地經濟

持續增長。我們的基本優勢，鞏固了香港在金融方面的領先

地位。這些優勢包括奉行法治、規管制度健全、沒有資金流

動限制、基礎建設完善、企業管治良好、資訊自由流通、資

金的流動性及效率高、有利營商的環境、金融專才及人才雲

集，以及與國際標準一致的作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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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6.  香港必須鞏固和提升本身作為亞洲區內國際金融中心

的地位。為此，與會者提出了下列策略建議— 

(i) 應循五大方向推進，以進一步拓展香港金融市場的深

度和廣度：  

z 進一步加強香港金融機構在內地市場的參與 —
擴大在內地的服務範圍和類別，積極開拓內地市

場。  

z 進一步利便內地的資金、投資者、集資者及金融

機構走出去與國際接軌 —就資金進出內地提供

服務，從而鞏固香港協助內地與世界各地資金互

相融通的角色。此外，香港也可作為內地金融機

構開拓國際業務的據點。  

z 把香港發行的金融工具帶到內地 —可滿足內地

投資者對金融工具的需求，又可讓內地企業繼續

通過來香港上市而提升公司管治水平，同時還有

助加強香港金融市場的發展。  

z 進一步擴大香港的人民幣業務，尤其是在貿易支

付和人民幣發債方面 —政府應繼續推動擴大香

港的人民幣業務範圍。配合內地實現人民幣資本

項目可兌換的進程，香港的人民幣業務範圍可相

應擴大。  

z 加強兩地支付系統、股票交易所結算系統及債券

結算系統的聯繫 —加強香港與內地金融基礎設

施的聯繫。  

(ii) 香港應研究上市規則和規定，以促進香港股票市場的

進一步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研究項目是擴闊香港上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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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公司的來源，吸引優質的海外公司利用香港作為上巿

平台。  

(iii) 我們應在香港發展更成熟的金融市場，包括研究香港

的外匯、期貨和商品交易的進一步發展。近年，內地

經濟蓬勃發展，對商品價格及匯率方面的風險管理需

求不斷增加，香港可考慮利用本身優勢，在這方面為

內地提供服務，互惠互利。  

(iv) 我們應研究如何保留和進一步吸引人才，包括在本地

培訓和從世界各地招聘，以維持香港高水平的金融及

相關專業服務。  

(v) 香港是全球最開放的保險和再保險市場之一，因此香

港的保險從業人員應積極開拓內地商機，並繼續促進

與內地保險業界的互訪交流。為此，我們應研究香港

及內地的保險和再保險業務的進一步發展。  

(vi) 亞太區積聚了大量財富，令香港的資產管理業大有可

為。香港應善用這趨勢，研究如何令更多退休基金、

大學教育基金和私人基金在香港設立和投資，從而進

一步加強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理中心的發展。  

(b) 航運及物流服務

7.  香港的航運及物流業繼續受惠於內地經濟的快速發

展，尤其是對外貿易的迅速增長。然而，物流業也要面對來

自鄰近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激烈競爭。為強化香

港作為國際航運及物流中心的地位，我們須致力提升整體競

爭力、營商環境，以及業界的效率。此外，政府應繼續發展

所需的基礎建設，尤其是跨界交通設施。就這方面，與會者

提出了下列策略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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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i) 基礎建設  

z 香港應採取更前瞻的理念，以配合內地的基建發展，

尤其是在投資交通及其他基礎建設方面，香港應考慮

調校傳統的 “需求帶動 ”發展模式，認真研究採用內地

“適度超前發展基礎設施 ”模式的適當性及可行性。  

z 政府應研究設立一個高層次跨部門統籌協調機制，以

便制訂跨界基建發展策略，並在基建項目上擔當統籌

和協調的角色。  

(ii) 航運及物流  

z 與物流業緊密合作，致力提高跨界貨車運輸的效率和

減低香港的營運成本，並加強香港在服務質素方面的

競爭優勢。  

z 進一步簡化清關手續，並探討更創新和方便的清關方

法。  

z 促進資訊科技在物流業界的應用，以提高效率。  

z 提升和擴建香港國際機場處理旅客及貨物的設施 (例
如增建貨運大樓及第三條跑道 )，並為香港的航空公

司在區內爭取開放更多民用空域，以加強他們的競爭

力，也藉此提升香港作為區內主要航空樞紐的地位。 

z 繼續與主要貿易伙伴磋商有關航運及空運入息避免

雙重課稅的協議，以消除對香港和外地航運及空運公

司的課稅安排差異，為所有公司提供公平的競爭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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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z 完善香港的船舶註冊服務、培訓所需的航運專才，以

及鞏固香港作為航運中心的地位。  

(c) 商業及貿易服務

8.  香港是亞太地區的國際商貿中心，商業及貿易界佔香

港產值一個重要部分。隨著內地成為 “世界工廠 ”，加上內地

漸趨富裕和消費需求日增，香港的商業及貿易界將面對很多

新機遇。 “十一五 ”規劃把進一步促進內部消費訂為國家目

標，令這些機遇更見明顯。  
 
9.  與會者提出了下列策略建議－  

z 加強香港作為外國投資者進入內地市場和內地企業

“走出去 ”國際的台階。  

z 在國際和內地全力推廣 “香港品牌 ”。香港品牌應代表

高質素、高效率和國際時尚的產品及服務，此外，應

展示香港的國際都會形象，反映我們活力十足的國際

都會生活方式。  

z 善用香港的國際優勢進入內地的內銷市場，把握內地

的內部消費增長所帶來的龐大商貿機遇。  

z 向 6 萬家在廣東的港資工廠提供意見和支援，協助這

些廠戶應付各種挑戰，例如提升產品及技術、符合更

嚴格的環保標準、面對內地市場開放所帶來的競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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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有效落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安排》”) 1，以協助香港進一步開拓內地市場，

並加快研究關於企業進入內地市場及在內地經營業

務所遇到困難的具體個案。  

z 加強香港的研發能力，以提升產品功能和協助建立自

創品牌及增加銷量。  

z 吸引和培育人才。應採取措施吸引內地年青企業家來

港開設公司、推廣現行的輸入優秀人才計劃，以及招

收更多優秀學生來港升學。  

z 把保護環境列為重要議題。應着重執行規例對付違例

者，並加強與內地當局的協調。  

(d) 專業服務、信息、科技及旅遊  

10.  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金融、貿易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我們須提升其他方面的支援服務，例如專業服務、信息、科技

及旅遊。與會者提出了下列策略建議－  

(i) 專業服務  

z 香港應繼續在《安排》框架下與內地加強聯繫，以協

助香港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市場，並跟進內地對香港專

業人士在專業資格以外仍需要附加其他執業條件的

要求。同時，政府與有關業界應促進香港專業人士與

內地同業的緊密合作。  

                                                 
 

1 《安排》旨在採取措施加強內地與香港特別行政區之間的貿易和投資

流動，促進雙方的共同發展。有關措施包括逐步取消關稅和非關稅壁

壘；逐步實現服務貿易自由化；以及促進貿易投資便利化。《安排》於

2003 年 6 月簽署，其後再分別於 2004 年、2005 年及 2006 年簽署三份

補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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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香港應繼續維持國際連繫和國際視野，強化香港作為

中國服務業之都的角色，以及建立 “香港品牌 ”。  

(ii) 信息及科技  

y 日後很多產品的競爭將取決於所用的科技及設計。創

新科技的應用及設計可提升產品功能，有助促進自創

品牌的發展和增加銷量。香港應在研究及科技服務方

面建立力量、吸引和培育創新科技人才，並加強與內

地 (特別是深圳和泛珠江三角洲區域 2的城市 )的科技

合作。  

y 在信息服務方面，香港企業應獲准在內地市場參與更

多信息及電訊服務項目。香港與內地之間應建立跨界

寬頻聯繫，以促進跨界資訊流通和推動相關行業的進

一步發展。  

(iii) 旅遊  

y 香港應加強與內地合作。我們應考慮把香港這個大都

會推廣為 “一程多站 ”主題式旅遊點和方便海外旅客

前往內地的中轉站。為配合國家旅游局推廣 “誠信旅

遊 ”，與會者建議考慮讓香港旅行社在內地試辦到港

或出國的旅行團。此外，應舉辦更多國際會議、貿易

展覽會及節慶活動，推廣香港及內地遊。另一方面，

香港應加強發展旅遊景點及設施。  

                                                 
 

2 泛珠江三角洲區域也稱為“ 9+2”，涵蓋內地南部 9 個省份／自治區，

分別是廣東、福建、江西、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及海南，

以及香港和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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